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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商品簡介 DM由「富邦產險」發行與製作，「王道銀行」為保險代理通路協助招攬並轉交保險文件。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富邦產險」負責。
※ 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電話為 8752-1111、地址為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 2段 99 號，查詢網址為 https://www.o-bank.com/zh-TW/retail。

保障一次保！

 全面升級不會少！

專案代號：80168
費率版本：2017.06.01

多樣化商品客製組合，
讓您的機車保障萬無一失！

商品核准名稱 富邦產物機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富邦產物乘客體傷責任保險、富邦產物機車強制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附加條款。

商品核准字號
105.02.03富保業字第1050000232號函備查。91.07.10台財保第0910750797號函核准；104.06.26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06.24金管保壽字第
10402049830號函修正。104.07.2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10402523520號函修正。98.07.15(98)富保研發車字第086 號函
備查。105.04.15富保業字第1050000691號函備查。105.12.19富保業字第1050002539號函備查。

機 車 險 專 案

商品給付項目
第三人責任-財損、第三人責任-傷害、慰問金、乘客體傷責任給付、駕駛人之傷害醫療給付或殘廢、死亡給付、救護費用、重大燒燙傷保險金給付、
顏面傷殘整型費用保險金給付。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35.09%，最低35.00%；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
付費電話：0800-009888)或網站(網址：www.fubon.com)，以保障您的權益。



輕鬆選擇  安心守護
★富邦產物保險獨創領先全台的「機車綜合保單」，您我他都有保障，讓您護身又安心，富邦產物保險總是提

供您面面俱到的保險組合。

★車禍發生致騎士、乘客傷亡都有保障，更保全對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不管是因天雨路滑、路面不整、閃避車

輛等情況致騎士自摔，或是搭載的乘客傷亡通通都有賠⋯⋯。

領先同業獨家推出！

商品內容

商品費率

1.急修服務： 送油、充氣等急修服務。
2.拖吊服務：基本里程 20公里內免費，超過每公里酌收 50元。
  （詳細內容請至富邦產險官網 www.fubon.com查詢）
3.服務範圍：僅限台灣本島。
4.服務時間： 24小時全年無休。
5.有效期限內免費享有一次急修及一次拖吊服務。

本服務須完成登錄才能使用，

登錄方式如下：

請於完成投保五日後至 www.
fubon.com網站點選『馬路小
天使』專區，按照畫面提示完
成登錄。

富路
邦救
機援
車服
道務

免費享有與汽車同級之
專業道路救援服務

保障內容 保額

保費 (元 )

基本型 超值型

輕型 普通重型 輕型 普通重型

第三人責任 -傷害保險
每一人體傷 /死亡 200萬

1,186 1,481

1,694 1,989

每一意外事故給付上限 400萬

 第三人責任 -財損保險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 30萬

慰問金保險

每一人住院慰問金 (超過 3日 ) 5,000元

每一人身故慰問金 5萬

每一意外事故給付上限 5萬

乘客體傷責任保險
每一人體傷 /死亡 100萬

每一意外事故給付上限 100萬

     機車駕駛人傷害保險 (單一事故 )
   【富邦獨家●擴大承保】

每一人體傷 20萬

- -
每一人殘廢 /死亡 200萬

顏面傷殘整型費用 40 萬

重大燒燙傷 100 萬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每一人體傷 20萬

輕型

▲

424元 重型

▲

658元
每一人殘廢 /死亡 200萬

1.機車第三人責任保險  
◎第三人責任－傷害保險 
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意外事

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本公司對於超

過強制險理賠範圍之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三人責任－財損保險 
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意外事

故，致第三人財物受損害時，本公司依保險

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慰問金保險

被保險人因駕駛被保險機車發生意外事故，

致第三人受傷、殘廢或死亡時，對下列費用

負賠償之責：

1.住院慰問金：住院超過三日以上，每人定額給付 5
千元。

2.身故慰問金：每人定額給付五萬元。

2.乘客體傷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因駕駛被保險機車發生意外事故，致
乘客受傷或死亡時，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
償之責。

3.機車駕駛人傷害保險(單一事故)
因天雨路滑騎車滑倒、閃躲車輛不慎撞到行

道樹等非兩車事故所致駕駛人死亡、殘廢、

體傷、顏面傷殘、重大燒燙傷時，本公司依

約定給付保險金。

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汽機車交通事

故，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體傷、殘廢或死亡者，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請求權人給付

保險金。每一個人傷害醫療最高 20萬元，殘
廢、死亡最高200萬元，給付總額最高220萬。
※依政府規定，應投保而未投保者，將處以新台幣

一仟五百元至三萬元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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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未詳盡事宜，依保單條款辦理

◎ 機車第三人責任險等級 6（含）以上，不得承保。


